新竹縣政府工程施工查核小組查核紀錄(不預先通知)
	列管計畫名稱
	無
	計畫主辦機關
	(無)

	標案所屬工程主管機關
	(未填)
	查核日期
	113年11月28日

	標案名稱
	113年峨眉人文地景整體環境整建計畫工程
	地點
	新竹縣峨眉鄉

	標案執行機關
	新竹縣峨眉鄉公所
	專案管理單位
	

	設計單位
	國聖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監造單位
	國聖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承包商
	廷生基營造有限公司

	發包預算
	5,876.000千元
	契約金額
	5,850.000千元

	工程概要
	01.既有損壞結構物打除(既有休息區、既有欄杆、入口地坪等),詳分區配置圖。

02.整區工地清理，割草費(含雜木及垃圾清理),詳分區配置圖。 

03.既有解說牌拆除-2座,詳分區配置圖。

04.既有步道改善一(大石塊步道)L=575m,詳分區配置圖。

05.既有步道改善二(階梯步道)L=72m,詳分區配置圖。

06.既有步道改善三(小石塊步道)L=15m,詳分區配置圖。

07.既有原木棧道平台保養A=239M²,詳分區配置圖。

08.既有原木欄杆保養L=179m,詳分區配置圖。

09.新增欄杆L=91m,詳分區配置圖。

10.公園入口處新增入口銘牌乙座,詳分區配置圖。

11.各步道入口處新增導覽牌共3座,詳分區配置圖。 

12.步道內新增里程樁共7座,詳分區配置圖。

13.步道內新增解說牌共9座,詳分區配置圖。

14.步道內新增防蚊桶共20座,依指定位置放置

15.休息區平台改善共4處,詳分區配置圖。 16.種植驅蚊草L=360m；3600株。

	工程進度、經費支用及目前施工概要
	截至113年11月27日止：

一、工程累計進度：預定51.57％；實際 54.08％；

二、經費累計支用：預定 938.340千元；實際 1026.090千元。

三、目前進行 

既有步道改善

	查核委員
	內聘：(無)

外聘：童健飛
	開工及預定完工日期
	113年09月12日 至

113年12月10日

	領隊及工作人員
	領隊：杜科長明昇 (已宣達查核委員注意事項)

工作人員：張文華、顏妙娟、羅瑞瑚
	查核分數(等級)
	80(甲等)

	優點
	1.主辦機關:(1)主辦機關有成立品質督導小組。主辦機關督1次。(2)監造計畫113年08月28日核定（開工日期113年9月12日），且於開工前核定，審查時程符合規定。

2.監造單位:(1)有訂定監造組織架構及各人員之職掌，並派置現場執行監造工作，符合需求。(2)監造報表有記載主辦機關現場督導指示事項。

3.承攬廠商:(1)品質計畫架構內容尚符品管要點，符合規定。(2)施工日誌詳細記載113年11月15日主辦機關現場督導指示事項。

4.施工品質:原始緣石施工時有適當加以保護值得鼓勵。

5.材料設備檢驗與管制:材料設備送審項目13項已送13項且已奉核定。

6.安全衛生:工區環境整體尙稱整潔。

	缺點
	1.主辦機關:機關承辦人員至工地督導頻率，較為不足，請加強。【L】(4.01.99)

2.監造單位:未訂定施工中隨機抽查作業記錄表且未有紀錄。【L】(4.02.01.06)

3.監造單位:回填夯實等工項施工無抽驗佐證紀錄。【L】(4.02.03.04.01)

4.監造單位:現場有仿石材之緣石及人行道鋪設不平整及間隙不一現象,未盡監造之責。 (扣1點)【M】(4.02.17.08)

5.承攬廠商:混凝土澆築之自主檢查表未確實記載混凝土車到達澆置地點所需時間值(未量化)。【L】(4.03.04.02)

6.承攬廠商:材料不合格品未立即運離工地現場。【L】(4.03.10)

7.休息區底層回填土未分層夯實。【L】(5.06.01)

8.階梯口抿石子與地銜接處有一處不平整，請改善。【L】(5.07.01.99)

9.第二休息區欄杆底座與枕木界石，依工程慣例，應施作導角(倒角)收邊處理。【L】(5.07.02.99)

10.原路燈電箱開關未妥善做好安全防護。【L】(5.07.04.99)

11.第一休息區升旗台前部分仿木石板鋪設間隙過大地磚有高低差，鋪設不平整。(扣1點)【M】(5.08.09.05)

12.(1)有部分材料隨意堆置，未妥善保護。(2)工地現場材料(鋼筋)未架高堆置，且未用帆布覆蓋。 【L】(5.09.09)

13.材料設備送審項目與材料設備檢試驗管制總表項目不相符應修正。【L】(5.10.99)

14..工作場所應禁止無關人員進出,防制措施未盡完備應再強化。【L】(5.14.08)

15. 汛期工地防災自主檢查表，未落實。(10/31中央汽象局有發布新竹縣颱風警報及豪雨特報，沒有寫前、中、後汛期工地防災自主檢查表)。【L】(5.16.01)

缺點總計扣點數 2 點

	規劃設計問題及建議
	建議：

1.工地現場有部分欄杆已拆除,但現場未設置符合規定之護欄、安全網等防墜措施,主辦機關應督同監造及施工廠商研議加強保護設施，以確保施工人員安全。 

	品質指標
	環境：81.00分； 安全：80.00分； 強度：77.00分； 美觀：80.00分； 功能：81.00分。

	其他建議
	1..第二休息區與下樓梯銜接平台處之欄桿應有完整規設，以免欲下樓梯之民眾誤入不等高之階梯,而產生跌落之問題,設計監造單位應即研議處理。

	扣點統計
	一、品質缺失扣點情形：

承攬廠商(廷生基營造有限公司)扣 1　點。

監造單位(國聖工程顧問有限公司)扣 1　點。

請依規定扣款。

專業人員總計記點數0　點，不扣款。

	檢驗拆驗
	(未填)


